               公证处：

我单位     与其配偶     申请赴××国探亲，现介绍到你处办理如下公证(该内容必须具备，并请按本人情况书写)：

1． 出生证明书：

   ×××(性别)于××××年×月×日在××省××市(或县)出生。×××的生父是×

××,×××的生母是×××。

2． 结婚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与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于××××年×月×日在

××省××市(或县)登记结婚。

3． 离婚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与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于××××年×月×日在

××省××市(或县)登记结婚，××××年×月×日在××省××市(或县)经××部门

登记(或调解、判决)离婚。×××至××年××月××日未再登记结婚。

如果是再婚者，还需按照结婚证明书条款写在本条款之后。

4． 未婚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，现住北京市××区)至××年×月×日未曾登记结婚。

已经离境者：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，原住北京市××区)至××××年×月×

日离境之日，在中国居住期间未曾登记结婚。

5． 经历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于××××年×月至××××年×月在××单位(应写明

全称)任××(职称或职务)，××××年×月×日至××××年×月×日在××单位任×

×(或从事何种工作)。

6． 学历证明书(或成绩、学位证明书)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于××××年×月入××大学××系学习××专业，学

制×年，于××××年×月毕业(并获得×××学位)。

7． 域外亲属关系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，现住北京市××区)是居住在××国××市×××(性别，

出生年月日)的××(相互关系)。

8． 亲属关系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的配偶是×××(出生年月日)，子(或女)是×××(出生

年月日)，父亲是×××(出生年月日)，母亲是×××(出生年月日)，哥哥是×××(出

生年月日)，弟弟是×××(出生年月日)，姐姐是×××(出生年月日)，妹妹是×××

(出生年月日)。

无兄弟姐妹者：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现系×××(父名，出生年月日)与××

×(母名，出生年月日)的独生子(或女)。该公证只适用个别国家)。

9． 死亡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生前住北京市××区，于××××年×月×日在××地点

因××(死因)死亡。

10．未受刑事制裁证明书

×××(曾用名：×××，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，现住北京市×××)在中国居住期间没受过刑事制裁。

已离境者：×××(曾用名：×××，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，原住北京市×××区)至××××年×月×日离境之日，在中国居住期间没受过刑事制裁。

11． 国籍证明书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，现或原户籍地在北京市××区)具有中国国籍。

12． 年收入公证：

×××(性别，出生年月日)××××年度个人年收入为人民币×××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注：①证明信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，如人事、组织、劳资部门或街道

      办事处(乡镇政府)根据掌握的真实情况负责书写，并写明出处，由书写人签

      名，加盖专用章。凡由当事人本人书写的证明信一律无效。

    ②证明信为二页以上的，需加盖骑缝章。

    ③证明信在开出后十天内有效。

    ④申办公证时应即时缴纳公证费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司法局公证处

